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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郴州地区财政志》经过全体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在

出版了，这是我区财政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硕果。

自鸦片战争(1840年)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

已有148年，还没有一部足以反映郴州地区财政全貌的志书。编

纂新的《郴州地区财政志》，是全区财政工作者的共同愿望。我

们组织编写本志的目的，是为了汇集材料，总结经验，为社会主

义“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o

《郴州地区财政志》力图在旧方志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秉着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

的原则，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在内容上力图齐

全，突出重点，贯通古今，立足当代，以反映我区财政特点I在

篇目上采取章，节的结构形式，按照财政统一的完整体系进行叙

述，附加图表，增设“概述”统括全书，彰其因果。

《郴州地区财政志》的编纂得到省财政厅，各财政部门的领

导，专家学者和各县市财政局修志人员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说，这

是编志工作实行专门力量和群众实践相结合的尝试，是群策群力

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值此《郴州地区财政志》出版之

际，特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实难尽免，

敬请指正。

许化桂

一九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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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

共十三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按照《湖南省地方志行文通则》的规定进行编

写。

二、本志遵循“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一般肇

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8年，个别史实上溯至清代初期。

三、记事范围以郴州地区现辖九县二市为准o 1950年至1982

年，地区行政区：划包括蓝山，新田，来阳，酃县，为反映历年财

政收支决算原貌，特编按年序财政总决算口径统计表三种，即

“财政收支分年分类统计表"， “财政收入分地，县(市)统计

表”， “财政支出分地，县(市)统计表"，附于概述之后。

四、币制。清代以银两为本位，民国元年至23年(1912N

1934)以银圆为本位，民国24年至36年以法币为本位，民国37年

下半年以金圆券为本位，新中国建立后均以人民币为本位，其中

1 9d 9年1 o月至1955年2月使用的旧人民币，均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1王，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部门的藏籍，历代旧志，

文献，以及各专业部门提供的材料，已经校对考证，编纂时一般

不另注出处o ．

六、由于编者的认识和写作水平的局限，辑录的史料也不是

完整无缺，纰缪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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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财政采取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无中央财政和地方

财政之分。赋税权力直接由朝廷掌握，地方经费只能在朝廷规定

的存留项下拨留使用。州，县只是下l改上解，存留坐支，无独立

财政o
’

道光二十至三十年(1840"-'1850)，仍推行康熙、雍正年间

“滋生丁口，永不加赋”， “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的办法，郴

州地区的地丁，每年基本固定在白银12．6万两左右，农民的赋税

负担较轻；矿税则推行乾隆八年(1743)规定的“每出产矿砂

100斤，抽税20斤，炼出成品，二八抽收"的限制政策，阻碍了

采矿冶金工业的发展。

咸丰二年(1852)，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席卷江南，清

政府为筹集粮饷，扩充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于咸丰三

年(1853)在郴，桂两州设税务局卡，征收入境粤盐厘金。咸丰

六年(1856)，正式设立郴州厘金局和宜临厘金局，征收盐、

茶，竹，木、百货等厘金，年l改白银七、八万两，全部上交朝

廷，由此全区赋税开始加重。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侵略15益扩

张，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接踵而来。清廷采取加征盐厘，

契税，米捐、鸦片税等办法，将赔款转嫁于人民，全区赋税日益

沉重。宣统年间(1909,----1911)，全区财政收入平均每年约21．91

万两，比鸦片战争爆发前加重50％，其中：地丁漕粮12．84万两，

占总收入的59．1％；厘金契税等8．22万两，占37．5％；其他杂项



收入0．75万两，占3．4％o其支出是：净上解朝廷13．5万两，占

年收入的62％；用于地方财政开支8．37万两，只占年收入的38％，

其中：行政费7．36万两，占地方财政支出的88％；教育支出0．11

万两，金是学官经费；驿站，官渡等经费0．24万两，社会救济支

出0．02万两；厘金局经费及杂项支出0．64万两。此外，郴，桂两

州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采矿、冶金税收利润，由省矿业

局管理，数字无考。

民国时期，郴州地区的财政经历了有财无政、整理财政和全

面崩溃三个阶段。

民国元年至17年(1912---1928)处于有财无政阶段。期间，

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各驻一方，赋税自收自用，全无统一管理。

民国元年，全区废除地丁，漕粮，改征田赋，赋额共银18．92万

两，比清末增加5．98万两，加重46．2％。民国2年至6年(1913～

1917)，全区先后开征印花，烟酒，土硝等税；屠捐改征屠宰

税；粤盐厘金改征岸税；并带征多种附加，而且一税一局，竞相

苛征。接着，原田赋附加转为正税，又增征多种田赋附加。省政

当局还滥发纸币，摊派公债，把一部分公债转为丌]赋附加。这些

赋税全由军阀控制，另加名目繁多的派款、借款。民国11年和12

年(1922,----1923)、，仅郴县一县支付陈加佑、叶开鑫、唐生智等

军队的派款达2．2 3万元，当时郴县议会呈省长公文中称： “湘军

失利，政府徒郴，历时三载，兵屯万众，供应求给，敝赋悉索，

民脂民膏，剥削殆尽"，足见全区赋税之重，兵连祸结之苦。



， 民国17年(1928)元至4月，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宜

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财政，实行统

筹支配，量人为出的财政体制：清算土豪劣绅官僚地主的财产，

以及他们把持的祠堂、庙会、社仓等钱粮；废除苛捐杂税，接管

县政府的公产钱粮；向商贾富户捐款或摊派；实行供给制，工作

人员的伙食由公家负担，不支薪资。这些措施为以后革命根据地

所采用o

～·民国18年至33年(1929----1944)为整理财政阶段。民国18

年，全区各县成立财政局，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国家l改入

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开始整

理财政，厘定收支系统，办理赋税的征收报解和县级财政的全部

收支，落实田亩赋额，结束了前17年有财无政的混乱局面。县级

财政较清末和民国前期有了相对的独立支配权，但人民的赋税仍

日益沉重。民国19年(1930)，郴州盐税附加为正税的1．65倍，

盐税总额比民国初年增加一倍多。民国21年(1932)，全区共征

田赋160．11万元，为民国9年的5．64倍，其中附加为正税的4．68

倍，保安附加和义勇队附加两项共70．63)|j-元，占附加总额的

54％，完全用于内战消耗。但各县财政的教育支出较清末和民国

初期大有增加，占总支出的20％以上。

民国26年(1937)，县财政局撤销，由县政府第二科管理财

政，税收由县税务局征管o·

民国27年，湖南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郴县成立，其经

费向省政府报领，专署不管理地方财政收支。民国26年至30年

(1937～1941)，全区县财政收入平均每年151．92万元，其中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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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附JJN63．24万元，占41．6％；工商税收25．36万元，占16．7％，

省级补助41．69万元，占27．6％。同期，年平财政支出149．26万

元，其中行政管理费87．32万元，占58．5％；教育支出及卫生费

37．42万元，占25．1 oA o从收支情况表明，县财政不能自给，需

省补助四分之一以上。

民国30年(1941)，国民政府鉴于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

值，军需粮秫毫无保证，决定田赋由征收货币改为征收实物。除

征粮外，还采取征购，征借．．带征等办法加征实物·民国31年

(1942)，省财政并入国家财政体系，县财政列入自治财政体

系。

民国32年(1943)，对县财政进行整顿，重新办理土地陈

报，整理税捐，调整财政收支。民国33年，日本侵略者占据粤汉

铁路全线i全区处于战争状态，整理财政无法全部实现。

民国34年(1945)，全区财政进入通货膨胀，全面崩溃阶

段，是年8月抗战删j利，全区免征田赋一年，但法币开始大贬值，

人民避通货膨胀之冲击，并未得到休养生息。

民国3 5年至38年(1946～1949)，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

2芦费臣增，于是，一面滥发纸币，一面加征赋税。民国35年，每

元赋额征实、征借共征稻谷1．08石，全区共征斫谷105．6万担；

同年夏季，郴县征营业税300万元，秋季增至1750万元，并开征

了警捐、妓捐等苛捐杂税。民国36年，每元赋额还带征“一次性

捐献"二斗。除田赋征实外，乡保经费还用征实办法，向人民摊

派亩捐。民国37年8月，各地粮价比战前上涨300万倍以上，全区

县财政收支达到以百亿计算，法币如同废纸。于是，国民政府实



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但通货膨胀仍无法遏止，不到半年，

金圆券又成废纸，为人民所拒用。嘉禾，I脑武．．桂东等县的税

收，还保不住税收人员的生活费，税捐征收处只好撤销。民国38

年(1949)，全区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地方武装领导下，

开展“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的斗争。10月，郴州地区解

放，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以全面崩溃而告终o

(三)

1949年10月，郴县专署与中共郴县地委建立后，随即成立财

粮委员会和财粮科，为支援解放军消灭盘踞在区内的国民党残余

部队和土匪，进军两广，积极开展征粮工作，10月至12月三个月

共征粮食6100万市斤，柴草4200万市斤o

1950年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区执行政务院颁布

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国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规定》，

废除了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

制，地，县财政收入全额上交，支出由省下拔，仅有部份农业

税，工商税附加留给县级财政掌握，用于地方教育、卫生等支

出。三年中，全区财政收入4123万元，其中直接上交国家3532．2

万元，地方财政收入590．8万元。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占68％；

工商各税29 0,4；其他收入3％。地方财政支出615．6万元，其中行

政管理费占35．3％；文教卫生费占32．2％；经济建设费占18％。

实现了全区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

1953年建立县一级财政，按照国家预算，决算制度管理财政

收支。对农业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政策，在1952年查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定产的基础上，核定年征稻谷1．46亿市斤。工商税收方面，实行

“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保护和发展了社会主

义经济，限制和改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因此私营【工商业税负较

重o
●

1955年，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全部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职工1．18万人，每

月增加工资18．4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区直接上解的财政收入7056万元，

地方财政收入3443万元，合计收入10499万元，与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相比较，农业税比重由68％下降到39％，工商各税比重由

9％上升到55％。地方财政支出5653万元，其中：行政管理费占

36．5％，文教卫生支出占37．5％，经济建设支出占16％，因全区

尚未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支出结构变化不大。

1958年， “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两放，三统，

一包"的农村公社财贸体制(下放人员和资金；统一政策，统一

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包财政上交任务)，公社成立财政

科。时，“浮夸风"盛行，财政收入盲目地放“卫星"o 1959年，

专署建立一级财政，负责平衡全区财政收支。在收入高指标，支

出大敝口，财政管理制度被打乱的情况下，全区财政只能是“假

平衡，真赤字”。1958-'--'1960年，地方财政收入共16238万元，

其中企业收入9094万元，占总收入的56％，有4000万元是虚假利

润，为以后国营企业清产核资所证实；工商各税4879万元，只占

30％o同期，地方财政支出11478万元，预算调拨净上解4101万

元。决算反映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实际是企业虚假利润



掩盖了赤字3300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占64．9％，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只占15．6％，行政管理费为15．1％，支出结构

比例失调o：、

1961年，全区开始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调整，关，停，并‘

转了部份国营工业，下放了部份职工；农业税率由14．5％降低到

10％，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同时压缩基建投资，严格控制社

会集团购买力；并采取冻结部份存款，清理小钱柜等措施，从多

方面增收节支。同年，财政退赔“大跃进”平调集体和个人财物

797万元，占当年总支出的21．9％。大炼钢铁的亏损也得到解决，

除省拨补亏损532万元外，专署也拨示I,52万元o 1962年，对国营

’企业清产核资，清仓损失达4001．5万元o

1963年至1965年区内继续调整收支结构，狠抓企业扭亏增

盈，农业税率平均稳定在12％。这一时期，全区财政收入各项比

重是：工商各税占64．3％，农业税占18．7％，企业收入占15％，其

他收入占2％o财政支出各项比重是：经济建设支出占36．3％，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占26．6％，行政管理费占20．9％，抚恤社救及

其他支出占16．2％o收支结构趋向合理，除预算调拨净上解3462

万元外，1965年底净结余253．3万元o ．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区财政出现大的曲

折；一是财政收入有五年下降(1966----1968年，1974年、1976年)，

有七年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收入计划(1966-'--1969，1974．．1976

年)，共短收9048万元。企业停工停产，收入太差是不能完成任

务的主要原因。1968年，企业收入发生赤字40万元，全区88户工

交企业有57户发生亏损。1976年，企业收入由上年的2646万元

7



陡降到660万元。二是财政支出比例严重失调。1966"-'1970年

“三五"时期，经济建设支出占总支出的46％，1971--,-．1975年“四

五”时期上升到58％；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比重，则由“三五"

的25％下降到“四五"时期的23％o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失控，浪

费严重，如全区同时兴建五个县属铁厂，耗资1234万元，折腾

七，八年，结果全部停产。农林水利支出1968年为773万元，此后

逐年加大，1976年达2781万元，1：h1968年增加2·6倍o“文革"

十年，全区兴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库和其他水利工程，为发展农

业生产起了较大的作用，但一些水利工程投资大，质量差，效益

小，有的甚至报废，如桂东沙田水电站初建期间，不弄清水文资

料就盲目施工，后来三个梯级电站两处停建，浪费资金数百万

元。三是工商税制过分简化，致使税收促进生产，调节经济的杠

杆作用无从发挥。四是财政税收管理制度被砸烂o 1969"-'1971

年，撤销了地，县财税机构，财税干部大批下放劳动，各项规章

制度被视为“管，卡，压"，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财税工作的正常

进行o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财政工作执行调

整，整顿，改革的方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财政体制上，从1980年起，行署对各县市实行“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分灶吃饭，一定五年"的办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完

完善。1985年取销地区一级财政后，省将郴：l、1,1地区11县市划分为

三类，第一类对郴州，资兴两市和宜章县实行“基数分成和超基

数分成各定比例"，第二类对桂阳、永兴、郴县，汝城四县实行

“定额上交，递增包干，超收全留"；第三类对安仁、桂东、嘉禾．．临



武四县实行“定额补贴，超支不补"的办法。1987年，对宜章改

为“定额上交，递增包干?o 1988年2郴州地区定为改革开放试

验区，恢复地区一级财政，省对地区实行“定额补贴，一定三

年"，并给了十条财政税收优惠政策o．地区把郴州，资兴两市的

总额分成改为“定额上交，递增包干"9 1985年对乡镇财政实行

“定收定支，收入上交二超收分成，短收分担，支出下拨，超支

不补，一年一定?的办法。这些改革，把责，权、利三者有机地

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各级理财的积极性o 。

在税收方面，1980年以来，逐步将简化税制改革为复合税

制o 1983年和1984年分别实行了国营企业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

税，把国营企业实现利润应交国家部分，用所得税法令。固定下

来，打破了过去有利则交、无利报损，盈亏与企业无关的“大锅

饭"局面。．． ．
，

． 一 。、

在行政，事业费的管理上I改变了年终结余上交财政的作

法o 1980年起，实行“指标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一年一

定”的办法。近三年来，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rI使

事业部门由只讲社会效益的。，福利事业型"转变为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服务经营型’’，从而发挥了行政事业单位增收

节支的积极性j， ．
．·． ．，． ．’．。，、‘ t ，

． 1976年全区财政收入9630．6万元，1988年增至46902．8万元

(包括直解省库的卷烟、电力等税，以与197"6年同口径)，平均年

递增14．1％o财政支出1976年为7711．4万元，1988年增至30213．6

万元，平均年递增12．05％，低于财政收入的递增速度。由于财政

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地方财政支出除保证了正常经费外，还有效解



决了落实政策，调整工资、物价补贴，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和工农

业生产，上交省和中央等所需的资金o。

． 1949,"-,1988年，全区财政总收入31．74亿元，其中：农业税

3．48亿元(未包括直接上解的农业税0．63亿元)，占10．97％；

工商税收22．67亿元(未包括直接上解的l工商各税11．26亿元)，

占71·42％，企业收入5．15亿元，占16．22％，其他收入0．44亿

元，占1．39％o地方财政支出累计27．87亿元，其中：经济建设费

10．59亿元，占37．99％I文教科学卫生费8·83亿元，占31．69％，

行政管理费4．7 8亿元，占17．16％；抚恤社救费1．23亿元，占

4．4％，其他支出2．44亿元，占8．76％。不仅保证了全区地方财

政的自给，还净上解省和中央17．29亿元。

但近几年来全区财政仍处于紧张状态，地方财力不足的矛盾

比较突出。1988年全区净结余为赤字758．3万元，其中四个赤字

县市累计赤字1209．2万元。工业企业大部份无资金扩大再生产，

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除保证工资外，也无改善工作条件和发展事

业的资金。其主要原因是； ．

第一，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太差o 1982年黄沙坪矿等三个大型

冶金企业上收后，当年工业收入发生赤字623万元。1983年虽有

好转，但亏损户仍占总户数的20％以上，安仁，永兴、嘉禾三县

工业收入累计均为赤字。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后，减税，让利、

以利还贷有增无减，工业企业利润上交率由1983年的45．7％，逐

步下降到1988年的10．11％。郴州地区是“有色金属之乡”和煤

炭的重要产地，但有色冶金企业只能生产矿砂，不生产产值大、

税率高的冶炼产品。国内销售的金属矿砂长期免税，1984年10月



—r开征3％的产品税，c全区年收入不过五六百万元。煤炭由于长

期亏损，采取降低税率或减税，免税进行照顾，原煤产量增加，

税收反而减少。二 j。 ，j
’， ．， ，

，

、：．第二，税收减，免失之过宽。1986年，全区批准减、免工商

、各税5264万元，以利还贷1980万元(包括省、地，县三级税务局

批准数，下同)合计占入库税额的21·8％，1987年批准的减，免

和以利还贷9280万元，占入库税额的22·23％o 1988年郴：}、l'l地区

划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更放宽了减免范围，并将大部分批准权

限下放到地、县税务局，全年批准减、免税7277万元，以税还贷

4863万元，合计占入库税额的27．58％。这几年税收任务仍能超

额完成，有一半以上是物价上涨因素。由于税收减免过多，相对

的削减了地方超收分成的机动财力。

第三，净上解过多o 1983---,1988年，全区净上解工商各税

10．26亿元、中央借款0．278亿元、能源基金0．936亿元，合计占

同期财政收入的40％以上。除此之外，上级还把一批盈利较大

的企业如黄沙坪铅锌矿，郴州烟厂等收上去，把一批微利或亏损

企业下放到地，县，进而加重了全区企业亏损，贡献超过了地区

财力的负荷。

第四，工商各税收入不平衡。卷烟和烤烟税收，占全区税收

总额的70％，其他高税率产品不多，一旦烤烟减产，卷烟生产势

必同时下降，财政收入任务难保完成。

第五，偷税，漏税严重。财税大检查发现，企业偷税漏税面

超过50％，个体户达80％以上，无证商贩和集市税收是收多少算

多少。其原因除制度不严，税收征管工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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